防灾科技学院双语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为规范双语教学课程的管理，推进我院双语教学课程建设，促进我院双语教学稳步发展，保证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特制定本管理暂行办法。
一、双语课程的界定
双语课程是指将母语外的另一种外国语言直接应用于非语言类课程教学，并使外语与学科知识同步获取的一种课程模式。双语课程要体现现代教育思想，融外语与学科知识教学于一体，恰当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方法与手段。
二、开设范围

（一）各系（部）应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积极开设双语教学课程，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全院范围内双语课程达到专业培养计划中课程总门数的5%。
（二）双语教学课程应在我院的学科（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或专业选修课程中开设，英语专业课程和专业英语课程不列入双语教学范围。 

三、双语课程教师资格
（一）具有讲师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
（二）具有两年以上教学经历，教学经验丰富，具有承担所教课程的扎实的专业水平，教学效果良好；
（三）有扎实的外语语言功底，在国内接受过有关英语强化培训，或有半年以上国外留学进修经历；
（四）每位双语教师每学期所承担的双语课程数量不超过2门。
四、双语课程的星级教学标准
我院对双语课程实行星级管理，根据达到的教学标准不同，将双语课程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双语课程、二星级双语课程和三星级双语课程：
（一）达到以下所有要求，可以认定为一星级双语课程：
1.具有中外文教学大纲，具有外文教案；
2.课堂教学中以使用外国教材为主，外国教材原则上应该是外国原版或授权的国内版教材； 
3.课堂教学以外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语表达准确流利，外语授课课时达到该课程总课时的70%；
（二）在达到上述一星级双语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达到下列第一项教学标准可以认定为二星级双语课程，达到以下两项教学标准可以认定为三星级双语课程。
1. 每学期至少安排三次以上（含三次）上双语作业，教师要认真批阅，采用双语形式进行课程考核；
2．通过随堂听课、座谈会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双语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对双语课程满意度。经调查，教学效果好，满意率为80%以上。
五、双语课程教材
（一）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使用外国教材管理的通知》（教高厅〔2006〕5号）双语教学使用的外国教材，必须是原版或授权的国内版教材。任何学院和个人未经教材权利人授权许可，不得擅自翻印、复制、销售和使用外国原版教材。
（二）学院适当支持双语课程外国原版教材的购置，教材由系部资料室保管，供学生在课程教学中循环使用。
六、双语课程的教学管理

（一）申报程序
1．开设双语课程的主讲教师于每学期第八周向所在系部申请下学期开设双语课程，并填写“双语教学申请表”。
2．各教学单位负责对双语课程教师资格、教材、大纲、教案等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予立项。
3．第一次开设双语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进行一次试讲，学院教务处负责审核试讲情况，审核不合格不予立项。
4．主管院长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批准正式立项。
（二）质量监控

1．各系部要对双语课程进行教学质量监控，通过不定期的随堂听课、检查作业、试卷、收集学生反馈意见等方式对双语课程给出初步的评定意见。
2．对于首次开设的双语课程，督导组进行两次以上随堂听课，并检查作业和试卷，收集学生反馈意见，给出评定意见。对非首次开设的双语课程，督导组进行抽查，并给出评定意见。
3．系部和督导组将评定意见报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教务处按照一星级双语课程、二星级双语课程和三星级双语课程的等级标准公布双语课程的评定结果；如对双语课程评定结果有异议，报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裁定。
（三）工作量计算

学院鼓励教师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将根据不同星级的双语教学，在核算教学工作量时进行补贴。

1.一星级双语课程，每个学分可获得600元资助；二星级双语课程，每个学分可获得800元资助；三星级双语课程，每个学分可获得1000元资助。
2.双语课程考核结果认定后，教务处直接向任课教师拨发资助经费。   
3.一门课在第2次以后（含第2次）授课时，资助金额为第一次授课时的50%。
（四）其他方面

1．采用双语教学的课程的班容量，原则上要求不少于30人，不大于60人。根据课程性质和受众特点，可先申请开设公共选修课。
2．学院鼓励教师根据实际需要，编写词汇表、习题集、案例集等外文辅助资料，并逐步建设教学资源和课程网站。

3. 双语教学课程原则上应在本科第三学期及以后学期开设。

八、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